中质信数码防伪系统

代理协议书

甲方：广州质信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

地址：广州市先烈中路80号汇华商贸大厦2610室
电话：020-22379988
传真：020-22379998

乙方： 

地址： 

电话：

甲乙双方本着平等及互惠互利的原则，就中质信数码防伪系统推广经营事宜，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： 

一、代理的授权

1．甲方授权乙方为        地区的独家代理商，负责中质信数码防伪系统的销售推广、服务、维护等工作。 

2．本协议签字前，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乙方的经营资质证明。证明文件包括乙方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法人代表身份证的复印件。 

二、加盟保证金：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收取加盟保证金      万元，保证金于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缴纳。甲方所收取乙方加盟保证金应在乙方完成       万元营业额后或双方解除合约时全数返还，在合约期间，加盟保证金返回以货物方式实现。
三、双方利润分成

    双方采取以下第      种合作方式：

1、甲方按防伪标签价格       分/枚（以3平方厘米计）向代理商收取，其余部分作为代理商开展业务及利润分成。防伪标识由甲方统一制作，乙方不得私自制作或委托第三方制作，发票税额由乙方自行承担。（附：代理价格明细表）
2、防伪标签实际售价扣除印刷成本后，甲、乙双方按剩余部分的6：4分成，发票税额由代理双方按分成比例承担。（附：防伪标签印刷成本列表）
四、双方权利和义务 

（一）甲方：

1、甲方有权利对乙方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指导。
2、合同期内，如乙方不履行本合同约定之责任条款及严重侵害甲方权益，甲方有权即时以书面通知终止乙方的特许经营资格，并由乙方赔偿相关损失。

3、甲方按乙方营业额免费配给乙相应宣传资料（海报、画册、等）及推广赠品，如乙方超比例索取，甲方有仅向乙方收取超出部分工本费。

4、提供相关资质证明文件。

5、提供维护中质信数码防伪系统正常运作的一切资源。

6、对乙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。
7、向乙方及时传递资源、政策、市场等信息。
（二）乙方：

1、获得甲方提供的优惠政策和广告支持。
2、获得甲方商标、品牌、CI等无形资产的使用权。
3、获得甲方的经营管理技术，信息网络的支持。
4、获得甲方提供的培训和其它有关服务。
5、合约期内，如甲方不履行本合同约定之责任条款及严重侵害乙方利益，乙方有权即时以书面通知终止本合同，并由甲方赔偿相关损失。
6、加盟系统经营手续由乙方办理并承担相关费用。

7、此合同期满，双方如不再续约，乙方则不得再使用甲方的招牌及一切相关资料。
8、乙方应按甲方的经营模式与理念经营并接受甲方的监管。
9、及时准确的提供本企业信息并对其负责；

10、定期向甲方提供销售和财务报表，反馈市场信息。
11、按照法律，法规的规定依法经营。
五、代理政策 
1、独家代理制度。
2、乙方需承诺完成    万元/年的业务量。

3、双方应维护市场价格，保证市场最低价格。 

4、甲方如调整价格，应在一个月前通知乙方。

5、乙方完成其所承诺的销售额，甲方返回代理销售额的     %作为奖励，返回以货物形式实现。

六、协议生效和中止 

1、本协议的有效期从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。在协议期满前一个月，由双方书面确认是否延长或终止。 

2、若乙方无故不履行其应尽基本义务，甲方可取消乙方的代理权。
3、如乙方无法完成承诺的业务量，甲方有权在其区域发展其他代理商或取消其代理资格

4、乙方申请破产、被宣布破产、解散、被撤销或终止、停止经营的，甲方可取消乙方的代理权。
5、未尽事宜双方本着互谅，互让原则协商解决。 

6、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7、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持一份。具有同等效力。 

甲方：广州质信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乙方：

地址：广州市先烈中路80号汇华商贸大厦2610室 地址：

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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